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 

《2017 年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修订）条例草案》

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7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

会议上动议二读《2017 年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修

订）条例草案》的发言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7 年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修

订）条例草案》。 

 

  为了加强香港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规管制度，并履行香港

作为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下称「特别组织」）成员的国际责任，政府建议

修订《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下称「《打击洗

钱条例》」），订明律师、会计师、地产代理及信讬或公司服务提供者进行

指明交易时须遵守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的法例规定。 

 

  特别组织在一九八九年成立，就打击洗钱及防止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制

订国际标准。作为特别组织的成员以及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有责任与国际

社会共同致力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活动。虽然香港打击洗钱及恐

怖分子资金筹集的规管框架大致稳健有效，但随着金融市场及安全环境不

断转变，相关的国际标准也持续改进。香港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的制度在某些范畴上还未能符合特别组织的建议，其中之一是没有法例规

定指定非金融企业及行业人士（下称「指定非金融业人士」）进行指明交

易时，须进行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 

 

  考虑到特别组织就客户作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规定的建议、指定非金

融业人士所界定的范围、以及该等行业人士在香港从事的业务性质，政府

建议修订《打击洗钱条例》，将涵盖范围由金融机构扩大至包括律师、会

计师、地产代理，以及信讬或公司服务提供者。以上四个行业从事指明交

易时，须遵守《打击洗钱条例》下订明的客户作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的规

定。 

 

  由于律师、会计师和地产代理目前已经由各自的监管机构进行专业自



我规管，我们建议借助根据《法律执业者条例》、《专业会计师条例》和《地

产代理条例》分别适用于上述三个行业的现有规管制度，执行《打击洗钱

条例》订明的就客户作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法例规定。香港律师会、香港

会计师公会和地产代理监管局会获赋予法定监察权力，确保相关专业遵守

《打击洗钱条例》的规定。如有违规，上述监管机构会按照相关法例就专

业失当行为所定的现行调查、纪律和处分机制处理。 

 

  至于在信讬或公司服务提供者的监管方面，目前香港并无具有法定权

力的机构，负责规管或监督信讬或公司服务提供者的业务。我们建议于公

司注册处下成立发牌制度，以执行适用于信讬或公司服务提供者的就客户

作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法例规定。任何有意在香港进行信讬或公司服务业

务的人士，除非另获豁免，否则必须向公司注册处处长申请牌照，并符合

「适当人选」准则，方可在香港经营提供信讬或公司服务的业务。执法方

面，法例会赋权公司注册处处长调查违规个案，以及施加纪律制裁。 

 

  考虑到这些指定非金融业人士的风险较金融机构为低，如果他们不遵

从《打击洗钱条例》下就客户作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的规定，我们不建议

对他们施加任何刑事制裁。 

 

  主席，政府已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三日向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介立

法建议。我们也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至三月五日期间谘询了持份者，收

集受影响界别对立法建议的意见。整体而言，政府提出加强打击洗钱及恐

怖分子资金筹集规管制度的建议，获得广泛支持。大部分回应者赞同立法

建议的整体方向和原则以至基本纲领。他们也支持政府的观点，同意立法

时应力求平衡，以减低规管对受影响行业带来的负担和合规成本。我们已

根据收到的意见修订立法建议部分内容，并已在条例草案中反映。 

 

  作为特别组织成员，香港即将于二零一八年接受其他成员国的相互评

估。假如我们不采取行动填补现行规管制度的不足，香港的评级势必受到

负面影响。更甚的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安全廉洁营商地点的声誉

也会受损。维持现状并非可行方案。因此，我希望本会支持尽快通过条例

草案，以保持香港金融市场和营商环境稳健。若条例草案获立法会通过，

我们会立即跟进有关落实细节，希望条例草案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生

效。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